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會勘紀錄 

一、 事由：花蓮縣吉安溪水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工程【都會型休憩水

岸(吉安溪橋(中央路)-東昌橋)】施工協調會議 

二、 時間： 10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 上午 9 時 30 分 

三、 地點：花蓮市中華路與德安六街交叉口 

四、 會勘單位及人員(簽名請用正楷書寫) 

詳簽到簿 

五、 會勘原因： 

本次開會目的，為旨案工程確認各單位地下(面)管線位置及施

工界面是否重複，惠請各出席單位派員並攜帶相關圖說與會，以

利施工介面協調及管線遷移。勘 

六、 會勘結論(意見)：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花蓮工務段： 

1. (本段壽豐監工站書面意見)有關橋梁附掛不得附掛橋面板，應附掛

於護欄外側不得懸垂，橋梁兩端引道採架空或預埋附掛。 

2. 現場經查護欄外側附掛纜線有懸垂狀況，建請一併改善並補行附

掛申請，附掛申請事項請洽本段申挖承辦人員(黃家浩工程司)。 

3. 護欄拆除改建為景觀護欄，其原橋原有排水設施功能應予保持，

所設景觀護欄排水管應加設導管，避免大梁產生水漬白華。 



4. 前次會勘業請於護欄拆除時保留原有橋名牌及竣工名牌，另有關

伸縮縫處應請於護欄或人行道施工時亦須設計伸縮縫，請配合續

辦。 

5. 涉及橋梁設施之改建或施工，其設計圖、竣工圖等文件與電子檔，

建請辦理施工前後之移交，並互為提供相關圖說以利權管分明。 

本府建設處水利科： 

1. 請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協助遷移位於德安六街

與中正路交叉口之電箱(如圖 1)以利新設懸壁板步道之通行。 

2. 請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花蓮工務段於護欄拆除前再

次辦理會勘確認。 

 

圖 1 






